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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背景
近年来，无人机巡检技术在电力行业广泛推广与应用，无人机巡检与人工巡检和有人直升机巡检相协同，具有巡检成本低、效率高、瓶口以上缺陷巡检效果好等优势。目前，国内各电网公司生产部门均已广泛应用无人机巡检系统对架空输电线路进行巡检作业，部分单位已着手研发适用于配电和变电专业的无人机巡检系统，并已在多家单位进行试点应用。未来随着无人机巡检技术和作业流程日趋完善，建设智能运检人才队伍，开展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需求，标准化的培训基地建设将为培养专业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无人机巡检相关标准仅有针对作业人员培训的标准《电力行业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考核规范》，电力行业内尚无通用的培训基地建设标准，这制约了行业内无人机巡检技术作业人员培训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不利于无人机巡检技术人员的培养。
编制主要原则
编写该标准遵循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的原则，与电网设备运维和无人机巡检方面的相关标准没有矛盾。本标准是在充分总结和吸取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内蒙古电力公司无人机巡检应用工作基础上，结合电力行业首批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能力评价基地建议与实际运行经验制定的。

编写组首先了解了国内输电、变电和配电网无人机巡检作业应用的开展情况，收集整理了生产应用管理单位、一线生产单位、电力培训单位、生产制造商等相关单位工作意见和建议，并结合现有的国家标准、电力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明确了标准编制的内容大纲、相关的章节及各部分分支条目及顺序安排。组织编制了标准的各项内容。在技术先进的同时，充分考虑电力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全面总结和分析，以为电力行业无人机巡检作业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于2018年发布了T/CEC 193-2018 《电力行业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考核规范》，确定了电力行业无人机电力巡检作业人员培训标准和考核要求，该标准属于考评论类培训标准。

本次申请标准，吸收现有标准外，总结现有培训需求和经验，制定出适合开展无人机巡检技术人员培训的基地建设规范。作为电力及相关行业技术生产、培训等部门建设无人机巡检培训基地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4
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6月，成立标准起草编写工作组；

2020年7月，工作组在充分调研相关专业标准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大纲，确定了编写工作的具体时间节点；完成标准初稿的编制。

2020年7月，标准立项；

2020年8月，组织工作组专家召开第一次标准编制启动会，并对标准初稿进行讨论。
2020年8月，编写工作组根据初稿讨论内容整理修改意见。

2020年11月完成标准讨论稿修改，征求标准修改稿意见，收集并整理意见；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标准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按照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技术标准编写要求进行编制。
本标准共8章，标准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第1章“范围”，主要说明标准制定的目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标准引用的2项规程。
第3章“术语和定义”，对本标准适用的主要术语进行了定义。
第4章“总则”，主要规定电力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的经营范围、组织机构、费用投入、安全责任等总体原则。

第5章“基地建设”，提出基地建设内容组成，规定室外实训场地（输电、变电和配电）建设、室内培训场地建设和师资建设的建设内容要求，包括通用要求和专用要求。
第6章“培训管理”，规定组织机构及职责、设备管理、师资管理、学员管理、培训实施管理、考核评价管理、档案管理的建设要求。

第7章“安全管理”，对电力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建设的组织措施、安全措施、进行规定。

第8章“后勤保障”，对电力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建设的餐饮条件、住宿条件、卫生条件进行规定。
附录A “仪器仪表及主要备品备件配置要求”，规定仪器仪表及主要备品备件的配置要求。

附录B  “维修保养工器具配置要求”，规定维修保养工器具配置要求。 
6
条文说明
5.1.1.1  培训基地建设内容，按照硬件条件和师资条件，分为：室外实训场地建设、室内培训场所建设和师资建设。
5.1.1.2  室外实训场地建设，与培训基地的培训业务专业领域范围有关。培训基地根据培训需求，建设与该专业相关的室外培训场地，若只开展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培训，则只需建设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室外培训场地。

5.1.2.4  为了巩固参培学员的无人机巡检作业基础技能，开展“8”字飞行等飞行操作基础项目培训与考核，室外实训场地至少有一处“8”字飞行训练区，若一个基地建设有架空输电线路、架空配电线路和变电一次设备无人机巡检室外实训场地，则三个室外实训场地的“8”字飞行训练区可共用。一般“8”字左右圆的直径为10m，则可规定“8”字飞行训练区的面积应不小于20m×10m。
5.1.2.5  为对学员的“8”字飞行操作能力进行实时记录，便于学员有针对性的复盘练习，也便于教员根据学员练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指导，同时也为了开展科学、定量化考核，室外实训场地的“8”字飞行训练区应配置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在调研分析3家电力行业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能力评价基地配置的飞行航迹测量设备功能、测量精度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无人机巡检系统飞行控制精度（非RTK无人机在米级，RTK无人机在分米级），规定飞行航迹测量设备的位置测量精度不低于10cm、各姿态测量精度不低于3°；飞行航迹测量设备的采集频率越高，无人机位置信息记录的越齐全，结算的偏差、标准差等越接近真实值，结合现有设备的性能，规定采集频率不低于10HZ，即：测量时间间隔不大于0.1s。

5.2.2.2  开展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需具备架空输电线路的巡检场景和环境，则场地上应具备架空输电模拟线路和巡检通道，模拟线路至少一条。考虑到500kV电压等级线路设备的典型性，以及500kV线路巡检对操作人员要求的比较高，具备500kV线路巡检能力，巡检500kV及以下线路没问题。则模拟线路电压等级要求不低于500kV。

5.2.2.5 为对无人机巡检的实时飞行位置、巡检航线、飞行姿态等进行实时测量记录和量化评价，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配置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且规定设备的功能要求和测量精度。配电、变电室外实训场地要求类似。

5.2.2.6  为开展架空输电线路固定翼无人机培训考核，结合固定翼的起降条件要求，则规定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至少具有一处起降跑道，跑道长度不小于50m、宽度不小于3m。

5.2.3.2  10kV架空配电线路设备是最典型的配电网线路，配电架空线路室外实训场地模拟线路电压等级应不低于10kV。且应具备典型的配电线路及设备。

5.2.4.6  原则上，变电一次设备室外实训场地应具备500kV及以上电压级模拟变电站，若如模拟设备电压等级未达到相应电压等级，在现场设置工频电磁场发生器 也满足要求。
5.3.1.2  室内培训场地建设，按功能划分为虚拟仿真训练室、模拟器训练室、维保实训室、多媒体培训教室。考虑到虚拟仿真训练室与模拟器训练室，均是室内模拟操作培训及对室内场地的要求相似性，则规定虚拟仿真训练室与模拟器训练室可单独布置，也可合并布置为1间。
5.3.1.3  按照一个培训班人数一般是30人，规定最低要求：培训教室不少于1间，容量应至少容纳30人。

5.3.4.1  考虑一个培训班一ban以上的可同时开展维保，规定配备专门的无人机维修保养操作台不少于15个。

附录A   规定因配置的仪器仪表、主要备品配件的主要性能及配置数量要求。其中培训所需无人机巡检系统的数量已在条文中5.1.2.3进行规定。

附录B  根据条文中5.3.4.1维保室操作台不少于15个，常用的维保工器具的配置数量需满足每个操作台一套，则不少于15套。

